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再就业税收政策统计分析工作的通知

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4097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做好再就业税收政策统计分析工作的通知（国税函[2006]189

号 2006年2月20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

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
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5]36号）、《财政部、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

（财税[2005]186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

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

》（国税发[2005]8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做好再就业税收政策

统计分析工作通知如下： 一、对财税[2005]186号第一条第三

款、2005年12月31日之前审批，尚未执行期满的主辅分离经

济实体的减免税统计，即对继续执行原再就业税收政策企业

的减免税统计仍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

税务局按国税发明电[2003]43号附件2的口径汇总统计。 二、

对2006年1月1日以后审批的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定

额减免税的统计工作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方税务局按

季汇总统计上报。对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

与企业所得税分属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征管的，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家税务局要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，将

汇总的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数额通报同级地方税务局，由地方

税务局汇总后上报。 三、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限

额减免税统计工作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方税务局按季

汇总统计上报。 四、对2006年1月1日以后审批的主辅分离经



济实体的减免税统计工作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按季逐级汇总上

报。 五、对税务登记证工本费的减免统计，由主管税务机关

按季逐级汇总上报。 六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家税务局

、地方税务局要在报送次年一季度减免税统计报表时，汇总

本省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未达到营业税、增值税起征

点的户数及免征税额。统计口径为中发[2002]12号文件下发之

日至统计年度截止的累计数字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